
 

中華民國舉重協會第十三屆第二次臨時理事會議記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30 日(日)上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上品餐廳（10491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 128 號） 

主 席：洪理事長聞                     紀錄：陳安  

出 席：出席22人、請假13人 

列 席：張終身榮譽理事長朝國、蔡執行副秘書長國鋒、陳行政組員安 

 

壹、主席致詞 

貳、介紹貴賓及貴賓致詞 

参、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肆、討論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本會114度經費預算表，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通過 

 

提案二、 

案 由：本會第十三屆專項委員會委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依據 113年 7 月 15 日立法院院會今(15)日三讀通過「國民

體育法」修正第 5條、第 23 條及增訂第 20條之 1，各委員會成員

之任一性別比例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為原則，詳如附件二。 

決 議：裁判委員會名單將張雁玲改為楊喬閔，全體通過 

 

提案三、 

案 由：通過中華民國舉重協會參加國際錦標賽遴選、培(集)訓及

參賽辦法及新八量級採認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國際舉重總會於 2024/12/20 公告新八量級將於 2025 年 6

月 1 日起實施。 

決 議：全體通過 

 

 



 

提案四、 

案  由：修改本會組織章程，提請討論。 

說 明： 

原文 修正後 

第六章 第廿九條 

本會會員大會每壹年舉行一

次，由理事長召集，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大會。臨時大會於理

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

代表)五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

監事會函請召集時召開之。 

本會會員大會每壹年舉行一次，由理事長

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大會。臨時大會

於理事會認為必要，或經會員(會員代表)五

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監事會函請召集時

召開之。舉辦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

體及視訊並行的方式為之或其他經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方式召開之，但涉及選舉、

補選、罷免事項，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

理。 

第六章 第卅一條 

本會理、監事會每半年舉行一

次，常務理、監事會議每三個月

舉行一次，必要時均得分別召開

臨時會，或聯席會議。理事應出

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

議，不得委託出席；理事、監事

連續二次無故缺席理事會、監事

會者，視同辭職。 

本會理、監事會每半年舉行一次，常務

理、監事會議每三個月舉行一次，必要時

均得分別召開臨時會，或聯席會議。舉辦

形式得以實體、視訊、或實體及視訊並行

的方式為之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方式召開之，但涉及選舉、補選、罷免事

項，應以實體集會方式辦理。 理事應出

席理事會議，監事應出席監事會議，不得

委託出席；理事、監事連續二次無故缺席

理事會、監事會者，視同辭職。 

決 議：全體通過。 

 

提案五、 

案 由：通過本會 114 年行事曆，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通過。 

 

提案六 

案 由：秘書處人事案,提請討論。 

決 議：全體通過。 



 

貳、臨時動議： 

（一）提案人：張名譽理事長朝國 

案由：賽前集訓計畫，擬照常辦理 

決議：全體通過。 

 

（二）提案人：楊副理事長素冠 

案由：推派國際裁判出國參加執法，爭取讓有意願參加的裁判自

費參加。 

決議：由裁判委員會擬商議討論遴選機制及辦法後公告實施辦法。 

 

（三）提案人：秘書處  

案由：2025 亞青亞青少賽事報名事宜  

說明：採以舊級別之成績比對新級別業經 114 年 3 月 25 日透過

本會第 7 次教練委員會議通過，做爲遴選之依據，提請理事會通

過，如有不妥之處將由選訓決議。 

決議：全體通過。 

 

參、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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